
灌南县财政局

灌财发〔2022〕27号

关于开展预算绩效自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预算单位：

根据《灌南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》（灌发〔2019〕13号）和《灌南县县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灌政规发〔2021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《2022年县政府工作报告重点目标任务序时进度安排方案》（灌政办发〔2022〕19号）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预算绩效自评价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评价范围

1.2021年度项目资金，包括上级财政性资金；

2.2021年度各级预算单位的部门整体支出资金。

二、主要流程及时间安排

第一阶段：主管部门提交《2021年度财政性资金支出情况说明》（参考格式见附件）至指定邮箱。该说明中的信息包括二级单位数据，由主管部门汇总填写并报送。（时间：5月30日之前）；

第二阶段：财政通过电话、微信等方式开展一对一线上交流、讲解、答疑。（时间：6月6日-6月17日）；

第三阶段：各单位提交自评价表、自评价报告。相关表样、报告模板在第二阶段发送至具体负责填报的人员。(时间：6月24日之前）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.附件发送邮箱地址：gnczjjxk83289016@163.com；

2.报送材料要求：电子档；

预算绩效自评价工作纳入县级机关单位高质量发展考核（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考核版块），请各相关单位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按照一个专项一位“专项自评价”具体负责人，一个预算单位一位“部门整体支出自评价”具体负责人的原则，确保高质量完成自评价工作。

附件：2021年度财政性资金支出情况说明

灌南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24日   

附件

**(部门）2021年度财政性资金支出情况

说       明

一、部门设立情况。本部门设*个二级预算单位，分别为**、**、......；（或本部门无二级单位）。

二、2021年度专项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21年度我部门专项资金实际总支出情况(含二级单位）：项目支出**个，分别为：1.信息网络建设、2.......。

三、自评价工作具体联系人。

（一）专项资金自评价联系人（按照一个项目一个联系人的原则分别罗列，可以填二级单位人员。如只填写财务人员，需熟悉项目运转情况。）

1.信息网络专项由我单位信息科负责，联系人及电话:......

2.**专项由**负责，联系人及电话......
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自评价联系人及电话（熟悉单位整体运转情况，熟悉单位年度工作总结的人）:.....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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